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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： 香 港 立 法 會  

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林 健 鋒 主 席 及 各 委 員  

 

敬 啟 者 ：  

有 關 ： 提 升 海 上 安 全 及 載 客 船 隻 安 全 的 措 施  

 

本 會 『 海 上 遊 覽 業 聯 會 』 ， 由 出 租 遊 樂 船 同 業 組 成 。 同 業 一 向 致

力 提 昇 海 上 安 全 ， 而 過 往 也 沒 有 發 生 什 麼 重 大 海 上 意 外 事 故 。 因

此 在 香 港 坐 船 ， 可 以 話 十 分 安 全 。 去 年 發 生 的 海 難 事 故 ， 實 屬 一

宗 非 常 罕 見 的 意 外 ， 若 單 純 因 此 個 別 事 件 而 否 定 行 之 已 久 的 安 全

規 範 及 既 有 的 設 備 ， 蔑 視 多 年 來 的 安 全 紀 錄 ， 這 未 免 完 全 抹 殺 了

同 業 多 年 來 的 努 力 。  

 

儘 管 如 此 ， 同 業 均 認 同 有 進 一 步 提 昇 海 上 安 全 的 空 間 ， 並 一 直 願

意 在 可 行 的 範 圍 下 ， 盡 量 配 合 當 局 的 措 施 。 然 而 ， 在 制 訂 相 關 措

施 時 ， 當 局 宜 考 慮 到 實 務 上 的 情 況 ， 並 聆 聽 業 界 的 聲 音 ， 以 制 訂

有 效 且 適 切 的 措 施 。  

 

首 先 ， 我 想 回 應 當 局 建 議 立 法 規 定 ， 參 與 大 型 海 上 活 動 的 船 隻 上

須 備 有 乘 客 及 船 員 名 單 ， 否 則 船 長 會 遭 檢 控 。 在 實 務 上 ， 要 完 全

符 合 有 關 要 求 非 常 困 難 。 因 為 船 長 或 旅 行 社 雖 已 預 先 把 乘 客 名 單

交 予 海 事 處 ， 但 實 際 上 部 份 乘 客 往 往 是 隨 意 上 船 ， 登 船 的 乘 客 可

能 與 已 提 交 名 單 上 的 乘 客 名 單 不 完 全 一 樣 ， 令 旅 行 社 或 船 長 難 以

符 合 海 事 處 的 要 求 。 我 業 建 議 ， 遊 樂 船 只 須 在 船 上 備 存 乘 客 名 單

便 可 。 希 望 當 局 能 再 三 考 慮 ， 不 宜 強 硬 推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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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外 ， 當 局 也 建 議 參 與 大 型 水 上 活 動 的 船 隻 上 的 小 童 ， 必 須 全 程

均 穿 著 救 生 衣 。 事 實 上 ， 由 於 觀 賞 煙 花 活 動 的 航 程 有 可 能 包 括 其

他 活 動 ， 例 如 ： 享 用 自 助 餐 ， 該 要 求 對 乘 客 造 成 不 便 ， 乘 客 未 必

會 相 應 配 合 。 而 且 ， 在 船 倉 內 穿 著 救 生 衣 ， 在 逃 生 時 有 機 會 造 成

不 便 ， 當 局 宜 再 作 詳 細 研 究 。  

 

其 次 ， 有 關 該 措 施 的 法 律 責 任 也 對 船 長 ， 造 成 很 大 的 困 擾 。 在 船

上 穿 著 救 生 衣 是 一 個 人 行 為 ， 小 童 或 同 行 的 大 人 實 在 是 責 無 旁

貸 。 加 上 ， 當 局 遲 遲 未 能 就 小 童 救 生 衣 作 清 晰 定 義 ， 究 竟 應 該 按

照 年 歲 ， 還 是 身 高 及 體 重 去 界 定 呢 ？ 此 舉 令 船 長 在 執 行 上 壓 力 重

重 。 航 程 中 船 長 已 經 要 專 注 駕 駛 及 瞭 望 的 工 作 ， 倘 若 再 要 檢 查 船

上 小 童 是 否 符 合 有 關 規 定 ， 實 感 吃 力 。 在 陸 上 ， 公 共 小 巴 司 機 不

用 替 乘 客 沒 有 配 戴 安 全 帶 附 上 法 律 責 任 ， 但 對 比 船 長 的 法 律 責 任

較 大。為 何 陸 上 的 交 通 條 例 與 海 上 交 通 條 例，有 如 此 大 的 分 野 呢 ？  

 

最 後 ， 我 重 申 ， 業 界 是 認 同 有 進 一 步 改 善 海 上 安 全 的 空 間 ， 然 而

當 局 應 持 開 放 態 度 ， 與 業 界 真 誠 對 話 ， 細 心 聆 聽 我 們 的 意 見 並 認

真 考 慮 ， 推 出 有 效 且 適 切 的 措 施 ， 達 到 雙 嬴 的 局 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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